附件1
项目采购需求
一、采购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2026年福田区劳模疗休养活动
2.采购人：深圳市福田区总工会
3.预算金额：人民币48.9万元
4.采购方式：公开征集
5.评审方法：综合评分法（从服务方案、团队配置、项目经验、报价合理性等方面综合评审）
6.项目概述：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模、关心劳模、学习劳模的良好氛围，进一步做好关心关爱劳模工作，加强劳模之间的学习交流，拟分批次组织开展2026年福田区劳模疗休养活动。
[bookmark: _Hlk71924718]7.标的所属行业：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，本项目采购标的（服务需求）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 其他服务业（具备承办文化活动策划或户外活动策划）。
二、服务要求
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要求，围绕2026年福田区劳模疗休养活动安排，提供全过程活动执行服务，包括活动的整体策划、活动前期的筹备、活动开展期间的协调跟进、活动后期的资料收集整理等，确保活动主题突出、流程清晰、组织有序、安全可控。
三、商务需求
1.服务期：第一场：预计5-6月；第二场：预计5-6月；第三场：预计9-10月（最终疗休养时间以实际情况为准）。
2.服务地点：第一场湖北省恩施州，第二场内蒙古自治区，第三场广东省湛江市，最终疗休养地点以实际情况为准。请潜在供应商制作投标文件进行投标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报价要求：按照有关标准组织策划承办福田区劳模疗休养活动，活动分为三批次开展，其中省外疗休养两批，人数总计不超过70人，省外疗休养费用不超过1000元/人/天，总费用不超过5000元/人，省内疗休养一批，人数总计不超过28人，省内疗休养费用不超过700 元/人/天，总费用不超过3500元/人。其中省外往返机票不列入采购内容，省内往返路途所需交通费按实际结算，包括在预算金额内。
疗休养期间主要以休息疗养、健康体检和讲座、形势报告、座谈交流、文体活动等内容和方式开展，外出参观原则上不超过3天，参观以革命传统教育基地、先进企业及社区、社会主义新农村、博物馆、纪念馆等为主。可适当安排参观具有当地代表性的人文和自然景观，收费景点控制在3个以内。开展健康理疗、学习交流、参观游览活动的经费合计不超过费用总额的20%，其他费用总额一般不超过费用总额的15%，可用于疗休养期间保险、工作人员相关费用、处理突发意外事件等。
总费用控制在48.9万以内。
4.付款方式：活动验收完成后结算。
5.验收方式：由采购人根据合同约定和服务要求，多活动执行情况进行综合验收，重点验收活动完成情况、服务质量及合同履约情况。
6.违约责任：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服务内容或影响活动正常开展，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依约追究相关责任。
四、供应商响应文件组成及格式
供应商应提供以下文件，并加盖公章：
1.营业执照扫描件（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其它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登记证明资料扫描件）
2.法人证明及响应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
3.供应商基本情况表（附件2）
4.法定代表人、投标授权代表人、项目负责人（如有）最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，以及企业股权关系证明
5.承诺函
6.项目详细报价
7.服务要求响应表
8.项目实施方案
9.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
10.项目完成（服务期满）后的服务承诺
11.有效业绩
12.履约评价
13.拟安排的项目服务团队成员情况

